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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水建〔2025〕17号


省水利厅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修订《贵州省水利水电工程系列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水务局、发展和改革委（局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务局、发展和改革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落实《水利部关于发布〈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〉及水利工程系列定额的通知》（水总〔2024〕323号）及《财政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〈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资〔2022〕136号）要求，确保“安全生产费”在工程招标投标和施工阶段单独计列、专项使用，省水利厅、省发展改革委决定对《贵州省水利水电工程系列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黔水建〔2022〕1号）（以下简称《省编规》）进行局部修订。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
一、删除原条款
在《省编规》第四章“费用构成、编制办法及计算标准”第二节“直接费”之“（二）其他直接费”中，删除关于“安全生产费”的表述及相关内容。
二、新增条款
在《省编规》第四章第七节“分部工程概算编制”之“第四部分 临时工程”中，增列“（七）安全生产费”，其支出范围参照《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水总〔2024〕323号）中“施工安全生产专项”执行。原“（七）其他施工临时工程”相应顺延调整为“（八）其他施工临时工程”。
即新增“（七）安全生产费。计算方式：按建筑安装工程费（不包含安全生产费和其他施工临时工程）乘以(1 +其他施工临时工程费率)的2.5%计算。该费用专项用于施工期为形成安全作业环境、保证安全施工所采取的相关措施。主要包括：完善、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，含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系统、洞口或临边防护、高处作业或交叉作业防护、临时安全防护、支护及防治边坡滑坡、工程有害气体监测和通风、保障安全的机械设备、防火、防爆、防触电、防尘、防毒、防雷、防台风、防地质灾害等设施设备支出；应急救援技术装备、设施配置及维护保养支出，事故逃生和紧急避险设施设备的配置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、应急预案制修订与应急演练支出；开展施工现场重大危险源检测、评估、监控支出，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改支出，工程项目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、运维和网络安全支出；安全生产检查、评估评价（不含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安全评价）、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支出；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；安全生产宣传、教育、培训和从业人员发现并报告事故隐患的奖励支出；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、新标准、新工艺、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支出；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、检定校准支出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支出；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其他支出；以及按照水利安全生产要求完成安全生产目标管理（含伤亡控制指标、施工安全达标、文明施工目标等）需要的相关支出。”
三、执行要求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新立项或进入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阶段的水利水电工程项目，应严格按照本次修订后的规定执行。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应加强指导与监督，确保政策落实。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联系贵州省水利水电建设管理总站。


贵州省水利厅    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4日














	贵州省水利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  日印发  





— 1 —




